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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税收入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
许宗芳 

（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山东东营 257400） 

摘要：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就目前而言，部分市县区虽然已初步建立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和制度监管基本框架，但
仍然还处在改革探索的初级阶段；由于市场经济决策分散化，存在着法制不健全、机制体制不完善、管理不规范、监督不严、处罚不
重等诸多社会上讨论的热点和焦点，这既是财政经济管理的弱点也是难点。对此，笔者在对县区非税征收中心管理的非税收入进行审
计时，发现县区非税收入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，并提出相关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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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非税收入核算不规范 

如：没设置“待结算（分成）非税收入”、“应划解上级分成收入”、

“应划拨下级分成收入”等科目，不能反映收取的非税收入总额及各

级分成情况；没设置“非税收入”科目，不能反映本级非税收入的整

体情况。 

建议规范非税收入的会计核算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非税收

入的征收、分成、上缴情况。 

二、资金管理不规范 

（一）资金管理-“预算外资金结余”科目不规范。 

不符合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“非税收入应当全部

上缴国库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坐支或者

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应根据《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、

《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等法规归类清理，应该缴入中央

和地方国库的缴入国库，应该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的继续保留在

该科目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-“拨入专款”科目不规范。 

不符合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“非税收入应当全部

上缴国库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坐支或者

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应根据《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、

《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等法规归类清理，应该缴入中央

和地方国库的缴入国库，应该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的继续保留在

该科目。  

（三）资金管理-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不规范。 

年底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有余额。   

不符合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“非税收入应当全部

上缴国库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坐支或者

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应根据《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、

《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等法规归类清理，应该缴入中央

和地方国库的缴入国库，应该缴入中央和地方财政专户的继续保留在

该科目。 

（四）资金管理-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不规范。 

不符合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的规定。 

不符合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国库资金和财政专户资金管理的通

知》（财库[2014]175 号）的规定。 

应依据有关法规进行清理。 

三、非税收入票据管理不规范 

县区非税征收服务中心有的不能提供各单位非税征收票据领用、

开出、退回、余量情况。 

不符合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“非税收入票据是征

收非税收入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是财政、审计等部门

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”，第二十二条“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通过加

强非税收入票据管理，规范执收单位的征收行为，从源头上杜绝乱收

费，并确保依法合规的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。”，第二十三条“非

税收入票据实行凭证领取、分次限量、核旧领新制度。 

应充分运用非税收入管理系统，规范非税收入票据管理，及时掌

握各单位非税征收票据领用、开出、退回、余量情况。 

四、非税收入未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

（一）“应交预算款”科目年底余额未上缴国库。 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五十六条“政府的全部收入

应当上缴国家金库(以下简称国库)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

占用、挪用或者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应将以上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区国库。 

（二）未按规定及时足额将非税收入的利息收入 

县区非税征收服务中心账“其他应付款-单位核算-预外局-利

息”科目年底余额结转下年。 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五十六条“政府的全部收入

应当上缴国家金库(以下简称国库)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

占用、挪用或者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不符合财政部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“非税收入应

当全部上缴国库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坐

支或者拖欠。”的规定。 

应将以上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区国库。 

五、财政长期借垫款给非预算单位 

有的对外向企业借款且长期未收回。 

不符合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4〕

45 号）第三条第五项第 2 款“规范国库资金管理。......全面清理已经

发生的财政借垫款，应当由预算安排支出的按规定列支，符合制度规

定的临时性借垫款及时收回，不符合制度规定的借垫款限期收回。加

强财政对外借款管理，各级财政严禁违规对非预算单位及未纳入年度

预算的项目借款和垫付财政资金。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国库的管

理和监督，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完善国库现金管理，合理调节国库资金

余额。”的规定。 

结束语：总而言之，对于政府非税税收入的管理需要从严格非税

收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；对征收管理权限在各征收主体间进行合

理配置；严格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这三个方面进行实施，加强非

税收入的管理，推动执行税收收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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